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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性別平等專責小組 110年第 2次定期會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0年 10月 28日(星期四)下午 2時 30分 

貳、 地點：本府 11樓 1101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：陳副召集人增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楊政修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陸、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:  

劉參議怡伶:關於上次會議紀錄內容「對於人數性別比例懸殊無法達到三分

之一比例，備註說明即可，並非是一定須達成目標。」請修正文字避免誤會：

「有些局處因業務屬性及結構性問題，導致性別比例未達規定之情形，除了

量化數據之呈現，可加上改善成果(如:比上一年度提升比例)或提出未來因

應作法，亦可顯現努力過程及作為，仍需以達成目標為努力方向」。 

柒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報告案 1: 性別平等政策方針「110年 1-9月辦理成果」及確認「111年

工作規劃內容」(略)     

（一） 規劃科: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有 3 項，包含清潔隊員人數、桃園市

政府環境保護局土壤及地下水推動小組委員會及桃園市環保潛水隊。 

（二） 何委員碧珍: 

1. 政策方針2之關於公廁的總量統計數字及列管佔比數應更明確，目

前須與六都之數據做比較。 

2. 能否再規劃新的政策方針，並增加副分類。另性別統計之完整性

應逐步要求提升，建議可增加年齡、教育程度、職業類別等副分

類指標。 

（三） 主席裁示: 

1. 在性別統計部份，應增加 2 個副分類指標(如：年齡、教育程度、

職業類別等)，使資料可以作更完善的分析及運用。 

2. 部份項目之執行成果，其性別比例有明顯落差，應針對各項背景

及目標完整說明及檢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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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報告案 2: 110年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執行成果 (略) 

       主席裁示:委員無意見，本案備查。 

三、 報告案 3: 性別影響評估案件 (略) 

（一） 何委員碧珍:頁次 33專家有建議關於「50-54年齡層」提到的男女比

例懸殊，值得探討分析原因及改善方法，如何精進以改善差異及符

合比例原則。 

（二） 林委員承宇:建議「3.性別影響評估」案件(P.22)可先陳述本局如何選

取「重大施政計畫」&「非重大施政計畫」各 1件的簡要歷程，以凸顯

本局進行性別影響評估的重要性與評估價值成果。 

（三） 規劃科:計劃案是以前次會議中請各科室提出相關計畫案，再經由討

論事項於主管會議討論後之決議擇定計畫案。   

（四） 主席裁示: 

1. 應補充本局提出之性別影響評估案件，係經篩選後，由本局局長

裁示擇定。 

2. 針對非重大施政計畫項目 1-3 之評估成果，因 50~54 歲之性別

比例落差明顯，應分析其背景並說明如何因應。 

四、 報告案 4:110年新增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(略) 

(一) 林委員承宇:性別統計、性別分析可以再細微地呈現性別問題如何解

決;(如 P.67;P.68)並再陳述如何利用性別統計&分析改善現況，以彰

顯本局在此處的用心與努力。 

(二) 何委員碧珍:針對 54頁之交叉分析，建議多增加副分類(年齡、教育、

區域、職業類別…)項目以利於進行統計交叉分析。 

(三) 主席裁示: 請依委員建議進行調整更新，在性別統計部份，再增加 2

個副分類統計。 

五、 報告案 5: 具體行動措施及結合企業、民間組織(人民團體、基金會、機

構等)或鄰里社區，共同推動具性別平等之政策、計畫、方案、措施計畫

執行成果: 「永安後湖溪獨木舟觀光–性別友善設施」(略) 

（一） 何委員碧珍:110 年推動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暨與民間組織或企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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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推動性別平等案，因女性比例提升，參與民眾比例可能會增加兒

童人數，應留意加強安全問題(如設計安全影片播放);亦可再增加年

齡上之副分類統計指標。 

（二） 主席裁示: 請依委員建議進行調整更新。 

六、 報告案 6: CEDAW教材案例及對民眾推展性別平等宣導(略) 

（一） 何委員碧珍:針對 CEDAW案例教材，已完整解析並提出改進作為。如

欲再提升女性錄取率，建議可深入評估各項計分上，女性錄取比例偏

低之原因，及在工作分配上的安排;可將筆試、體能考試及證照三者

間之性別落差進行統計分析，進而思考下次招考之改進作為。 

（二） 林委員承宇: CEDAW教案的選定與內容均佳！值得獎勵！建議，如能

細緻地彰顯本局如何努力:從「統計」、「形式」、「輔具」上的考量，

減少性別框架與差距上的差距，則本教案將更清楚且具價值。 

（三） 主席裁示: 請依委員建議進行調整更新。 

捌、 散會：下午4時40分。 

 

 


